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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上海某地铁口的
小广场上，初次加入“舞队”的
张阿姨在队伍外侧跟学舞
步。正逢王阿姨离开队列准
备回家，经过张阿姨身后时，
张阿姨向后迈动舞步受阻，王
阿姨摔倒在地。经鉴定，王阿
姨为左股骨颈骨折，构成九级
伤残。王阿姨遂将张阿姨诉
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
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
30万余元。

上海青浦法院调查认为，

根据监控录像可认定，原告因
与被告发生碰撞而摔倒。

至于双方过错，被告虽于
队列外单独一侧跳舞，但其周
围常有行人经过，应注意及时
调整动作方向、幅度，但其未
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具有一
定的过错。

原告对被告舞步幅度大、
变化快的情况早有注意，却未
作留心，未能尽到对自身的安
全注意义务，亦存在一定的过
错。综上，法院认定被告应承

担50%的责任，判决其需赔偿
原告 15 万余元。原、被告均
未上诉。

法官提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
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
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
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
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王冉

跳广场舞撞倒“舞友”被索赔，怎么判

不久前，上海金山
七十多岁的殷先生在行
经某食品店蔬菜柜旁边
时，因脚底打滑而摔倒
受伤。经司法鉴定，殷
先生因外力作用至左股
骨颈骨折，行左股骨颈
骨折全髂关节置换术治
疗，评定为九级伤残。

殷先生认为，自己
之所以摔伤，是因为食
品店的地面打滑，诉请
判令食品店赔偿损失18
万余元。

食品店称殷先生到
店目的不是购物

食品店方面辩称，
殷先生当天到店的目的
并不是购物，其实是殷
先生要去食品店隔壁的
药店买药，因药店还未
开门，故到食品店溜达
一圈。而当时，食品店
天花板顶一直漏水，当
天食品店方面还没来得
及处理，这才导致殷先
生脚底打滑摔倒受伤。

食品店老板还称，
自己经济条件不好，事

发后已支付殷先生5000
元，现在只愿意赔偿原
告医疗费中自费部分的
金额，不愿意赔偿其他
费用。

法院：商店应为顾客
提供安全的环境

法院经审理查明，
食 品 店 内 天 花 板 顶 部
确 实 存 在 漏 水 现 象 。
事发当时，地面未及时
清理，殷先生行经该处
因地面湿滑、脚底打滑
而摔倒受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相关规
定，被告食品店作为一家
对公众开放的食品经营
商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应对原告的损害后果
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根据损害发生
的原因，结合原告自愿
承担部分责任的具体情
况，酌定由被告对原告
的损失承担 80%的赔偿
责任。最终，法院判决
被告食品店赔偿殷先生
14万余元。 尤冬

七旬老人在食品店摔成九级伤残
法院判决赔偿14万余元

湖北武汉市民杨女士怎
么也没想到，组织一场广场
舞，自己竟然成为了“被告”。
这件事情还得从 2022 年 1 月
的一天说起，她像往常一样组
织大家在硚口区玉带古玩城
附近练习跳舞表演时，团队里
舞龙爱好者张先生突然发生
了意外。

最终，张先生因为心源性
猝死，不治身亡。张先生去世
半个月后，他的家属就将“广

场舞”的组织者杨女士告上了
法庭。

硚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
判第一庭法官高翔表示，原告
起诉到法院以后，请求被告杨
女士赔偿原告亲属因参加活
动去世后，所产生的死亡赔偿
金、丧葬费及其它的相关费
用，金额在60万元左右。

被告杨女士表示，张先生
倒了之后就打120，120没来之
前就在路过医生的帮助下，第

一做人工呼吸，第二就是做人
工按压。

目前，针对这个案件，硚
口区人民法院已经作出驳回
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

庭审认为，杨女士组织
“广场舞”，单纯为丰富大家的
业余生活，主观上没有过错，
而且张先生的死因为心源性
猝死，属于自身机能变化的结
果，不是侵权法意义上损害的
后果。 何一

家属索赔60万

老人跳广场舞猝死，责任在谁


